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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喝限 公整責， 易 性確 性責，亦不對整本公性性亦或限 公亦亦不容 公整不或整亦 或 易 性完

責 責責 責責 責 責 責 責 責 責 責 責責 責更 改 全 球 發 售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茲 提 述 溫 州 康 寧 薩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

本 公 ㎏， 榣 其 分 公 ㎏ 命 附 屬 公 ㎏ 合 稱（「

本 集團︷︷日 期

2015

年

11

月

10

日 招 股 章 程（「

招 股 章 程
︷及 本 公 卯 日 期

2017

年

3

月

31

日 的 公 告 ， 內 容 有 關 全 球 發 售 所 得 款 淨 額 用 途 。 除 另 有 界 定者外，本公司所用詞

匯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

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 2017年

3月 30日通過更改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決議所載，本公司擬將全球發售所得款淨額

用作下列用途：

‧ 約 60%用於通過我們多元化的擴張模式在精神科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的地區擴張

及提升我們的醫療機構網絡及包括我們現有及未來發展中的機構在內的運營能

力。

‧ 約 15%用於溫州康寧醫院的改造及升級項目，以擴張其運營規模及高端醫療服

務能力；

‧ 約 10%用於科研、教學及人員培訓用途，包括擴大我們與經挑選的國內外精神

科醫療機構及大學的合作；

‧ 約 8%用於發展我們的移動和在線醫療諮詢平台並改進我們的資訊技術基礎設

施，而我們相信這將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品牌知名度及患者覆蓋能力；及

‧ 約 7%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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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會於 2018年 3月 23日通過再次更改有關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決議。原

定所得款項淨額及實際所得款項淨額調整分配詳情如下表所示：

原定分配

所得款項

淨額及

佔總款項

比例

截至

本公告日期

已使用的

金額

更改分配後

的所得款項

淨額及

佔總款項

比例

截至

本公告日期

更改後分配

後的所得

款項餘額

（約人民幣

百萬元）

（約人民幣

百萬元）

（約人民幣

百萬元）

（約人民幣

百萬元）

擴張及提升我們的醫療

 機構網絡及運營能力 348.4 (60%) 334.7 394.9(68%) 60.2

溫州康寧醫院的改造及升級項目 87.1(15%) 79.4 87.1(15%) 7.7

科研、教學及人員培訓用途 58.1(10%) 31.6 40.7(7%) 9.1

發展我們的移動和在線

 醫療諮詢平台並改進

 我們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 46.5(8%) 13.1 17.4(3%) 4.3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40.6(7%) 28.3 40.6(7%) 12.3

合計 580.7 487.1 580.7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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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

本公司原定計劃動用 10%所得款項淨額作科研、教學及人員培訓用途及動用 8%所

得款項淨額用於發展我們的移動和線上醫療諮詢平台並改進我們的資訊技術基礎設

施，根據本集團運營情況，對於科研、教學及人員培訓及發展移動和線上醫療諮詢

平台並改進資訊技術基礎設施的需求比在基於招股章程刊發之日所了解資訊而計劃

的有所減少，因此原計劃用於上述目的的部分資金將被重新分配。董事會認為，調

整後的款項金額將足以確保本集團科研、教學及人員培訓水準及在線醫療諮詢平台

和資訊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滿足本集團近年發展的需求。

2017年度，在持續發展本集團已有醫院的同時，本集團通過自建和參股投資等結合

的方式積極擴大了其網絡佈局，為把握市場發展迅速之機遇，本集團致力於開發潛

在機會擴展其網絡佈局和收入肘和佈本，本及開教入入醫場 額肘把培擴展以展和判唳糙糙布唳判達拷拷拷唳唳判糙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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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招股章程中所述的本集團業務性質概無重大變動，並認為上述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的更改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

管偉立

董事長

中國 ·浙江

2018年 3月 26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管偉立先生、王蓮月女士及王紅月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楊揚

先生及林利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莊一強先生、黃智先生及葛創基先生。


